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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拆迁的透视与思考 

董世军 谢迪平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304】【字号：大 中 小】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提速，特别是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步伐日益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

显加快。在国际上，一个国家城市化的程度与速度是衡量其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城市的改

造、建设、扩展的基本前提是进行拆迁活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城市就是拆出来的，所以

拆迁工作的好坏，决定着城市化的进程，进而间接影响着城市的整体发展。 

  导致“拆迁难”的原因 

  从各地社会情况来看，拆迁的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大量的建设项目需要拆迁，另一方面是

大量的拆迁项目实施艰难，各类被拆迁人往往用各种方法进行消极抵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加之

一些地方相继发生的多起野蛮拆迁事件，在让人们震惊与愤怒之余，也在相当程度上使城市拆迁步

入尴尬境地。以湖南株洲的拆迁工作为例，拆迁难大致由如下几个因素组成： 

  其一，缺乏位置适中、房价适中、配套完善的拆迁安置房是拆迁难的重要因素。株洲市近几年

来，房地产开发投资与商品房销售额平均每年以32％的速度递增，尤其是2004年，两者的增幅达

94％和109％。据统计，该市2003年度的拆迁总面积达57.3万平方米，居全省第一。由于该市房屋拆

迁量急剧增加，而现存的商品房和二手房空置率下降过快，适合大多数拆迁户要求的“小面积、低

价位”商品房严重不足，致使安置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其二，绝大多数拆迁户属社会弱势群体，这也是造成“拆迁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拆迁户中的

绝大多数为困难企业职工，由于企业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都转移到了拆迁上，抵触情绪比较大；另

外，企业改革改制和破产等因素使社会闲散户增多，拆迁工作的集体协调力度下降；还有的由于家

庭困难、下岗、残疾等原因，于是也将对社会不满情绪转移到拆迁上，希望通过拆迁一揽子解决他

们一些实际问题。 

  其三，少数拆迁户漫天要价是“拆迁难”的突出体现。在拆迁过程中，有少数无理取闹、漫天

要价、煽动闹事的拆迁户，甚至发生个别“黑道”捣乱现象。只要一户没有解决，整个建设项目就

不能动工。这些都是阻碍拆迁工作进程的绊脚石。 

  其四，房价迅速上涨，导致房屋拆迁成本上扬，是拆迁工作难以展开的另一原因。 

  多渠道破解“拆迁难” 

  那么，该如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我国房地产开发实践表明，解决“拆迁难”的关键，是土地出让方式和土地运作机制的根本改

变，其核心是坚决贯彻政府主导土地一级开发的政策导向，完善土地储备中心的职能。土地储备中

心应代表政府行使土地前期开发的各项职能，包括拆迁、土地平整和市政配套。就拆迁而言，土地

储备中心可代表政府在获取土地后，委托有资质的拆迁公司完成拆迁和以招投标的方式出让给房地

产开发公司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这样，既体现了政府对土地的管理和控制职能，又能保证效率和

控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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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土地储备中心可采取拆屋建绿等方式进行土地储备，或者先推出土地招标，然后用收到

的费用委托拆迁公司拆迁，既确保了开发前期费用，又规范了拆迁市场。这其中的关键是测算拆迁

成本。在招投标时，应选择成本测算正确、利润合理、房地产开发业绩好的开发商中标；对某些前

期拆迁困难的地块，政府应予以补贴，使开发商对容积率低、拆迁户密度高且风险大的土地愿意来

投标。 

  在拆迁的市场化进程当中，拆迁方与被拆迁方应处于对等的主体地位，游戏规则就是现行的法

规政策，而政府主管部门则充当公正的裁判。这个裁判最主要的职能在于果断、正确地“吹哨”，

同时维护被拆迁人和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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